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动态智能监督管理系统开户申请

	单 位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 册 地 址
	

	法  人
	
	联系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法人是否账户管理员

	□是
	□否

	本人为单位法人，注册为该系统管理员，对我司账号进行全权管理。
	授权        为我单位账号管理员，对该系统我司账号进行全权管理。

	
	法人：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
	年  月  日

	法人身份证号：
	
	法人身份证号
	

	
	
	被授权人身份证号
	

	系统注册手机号码
	

	是否阅读背面账户使用须知： □是    □否

	承诺
我单位申请开通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动态智能监督管理系统账户，本人承诺提供相关信息准确无误，由申请人本人使用，并确保账号信息安全。

                                       申请人：    
                                         申请单位：
                                     （签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不得涂改和增删。 2.申请必须加盖单位公章，否则申请无效。
用户使用须知
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本申请，向申请用户提供北京市朝阳区特种设备动态智能监督管理系统（以下简称本系统）内相关业务。
为方便申请人办理相关业务，申办人应当同意本协议的条款，由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开通系统账户。
一、特别说明
1、为保证您在本系统享受便捷的检验检测相关业务，请您如实填写相关开户信息。申办人的基本信息在提交之后不能再擅自修改，因信息填写有误造成的后果，需用户自行承担。 
2、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您因没有遵守本协议而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二、服务内容
目前本系统提供一系列服务，可以帮助用户快速便捷地进行在线约检、上传作业见证材料等操作。单位账户管理员在注册成功之后可享受相关服务。 
三、个人用户注册、密码和安全服务
1、单位账户管理员申请成为系统用户时，申请人必须提供真实、准确、即时、完整的注册信息；若您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即时、不完整，对办事过程造成的影响需由用户自行承担。
2、在注册过程中，单位管理员账户必须使用实名电话号码注册，并须对其保密性负责，同时对使用该用户名和密码的所有活动负责。
3、单位账户管理员必须做到：
① 发现非授权使用您的用户名、密码以及其他破坏平台安全性的行为立即向朝阳区特种设备检测所报告；
② 确保每次使用本系统后正确地离开该站点。
4、单位管理员可添加内部管理、维修人员，对于添加人员账号的使用安全，由管理员和使用人负责。
四、服务终止
1、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权在告知或未经告知的情况下随时终止您的会员服务。一旦您的会员服务被终止，您将不能使用本系统。
2、对于用户的以下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权暂停或终止对其的服务：
① 向本系统滥发重复信息；
② 冒用其他用户的名义发布各种不良信息，办理有损于他人的业务；
③ 攻击本系统的数据、网络或服务；
④ 盗用他人在本系统的用户名或密码。
五、协议修改
1、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有权随时修改本协议的有关条款，一旦本协议的内容发生变动，系统将会通过适当方式向用户提示修改内容。
2、如果不同意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协议相关条款所做的修改，用户有权停止使用系统的各项服务。
[bookmark: _GoBack]3、如果用户继续使用系统提供的服务，则视为其接受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协议相关条款的修改。
